
法規名稱：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公布日期：民國 106 年 12 月 06 日 

 
 

第 1 條
 

為落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三條及教育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實踐教

育機會平等原則，確保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因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之特性及需求

，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偏遠地區學校之設置與其組織、人事、經費及運作等事項，依本條例之規定。但其他法

律有較利於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3 條
 

1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

方主管機關）。

2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3  本條例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法規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第 4 條
 

1  本條例所稱偏遠地區學校，指因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

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2  前項偏遠地區學校應予分級；其分級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

、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並每三年檢討之。

3  第一項學校由地方主管機關依前項標準認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第 5 條
 

1  偏遠地區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聘任：

一、聯合甄選。

二、介聘。

三、接受公費生分發。

四、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

2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教師係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者，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

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偏遠地區學校屬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學校，其介聘限制依該條例

規定辦理。

二、本條例施行前已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

三、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公費生身分，其服務年限依公費生行政契約辦理。

3  前項所稱實際服務六年，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

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第 6 條
 

為保障偏遠地區學校師資之來源，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保留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一定

名額予偏遠地區學生，並得依偏遠地區學校師資需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地方主管機

關，提供公費名額或設師資培育專班。
 

第 7 條
 

1  偏遠地區學校依第五條規定甄選合格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主管機關得控留所轄偏遠



地區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之人事經費，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代

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專聘教師），聘期一次最長二年

；其表現優良，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且報主管機關同意者，由學校校長再聘之；原校

已無缺額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偏遠地區學校聘任之。

2  中央主管機關應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第二專長學分班，提供現職之專聘教師第

二專長訓練。

3  專聘教師連續任滿六年，且依前項取得第二專長，表現優良者，得一次再聘六年或依其

意願參加專任教師甄選，並予以加分優待。

4  專聘教師甄選、資格、加分條件、聘任、待遇、轉任專任教師之職前年資採計、解聘、

停聘、再聘與不再聘、權利義務、申訴及甄選優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8 條
 

1  前條第一項代理教師表現優良，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其資格、權

利義務、聘期及聘約之終止，應於甄選公告及聘任契約中明定。

2  前條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最近三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且

表現優良者，得參加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3  前項人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其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

給教師證書。

4  偏遠地區學校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其專任教師、專聘教師、代理教師之甄選，具當地

地方通行語專長者，應酌予加分。
 

第 9 條
 

1  主管機關為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應考量實際需要優先採取下列措施：

一、建設學校數位、藝文、體育、圖書及其他基礎設施。

二、補強學校教育、技能訓練所需之教學設備、教材及教具。

三、協助學生解決就學及通學困難。

四、提供學生學習輔導及課後照顧。

五、加強教職員工生衛生保健服務。

六、合理配置教師、行政人員、護理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並協助其專

業發展。

七、提供教職員工生住宿設施或安排適當人力等措施。

2  前項所需經費，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及偏遠地區學校級別優予補助，並

應專款專用。
 

第 10 條
 

1  主管機關就偏遠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依下列規定為特別之處理，不受國民

教育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之限制：

一、行政組織依需要彈性設置。

二、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其遴選及聘任程序，由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另定之；其辦學

績效卓著，校務發展計畫經審核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連

任二次。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特定專長領域，跨同級或不同級學校，聘任合聘教師或巡迴

教師。

四、混齡編班或混齡教學；其課程節數，不受課程綱要有關階段別規定之限制。

五、高級中等學校得辦理國中部學生校內直升入學，或辦理優先免試入學。

2  前項第三款之合聘或巡迴方式及其聘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1  偏遠地區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除置校長及必要之行政人力外，其教師員額編制，應依

教師授課節數滿足學生學習節數定之。

2  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全校學生人數未滿五十人且採混齡編班者，除置校長及必要之行政人

力外，其教師員額編制，得以生師比五比一計算。但教師員額最低不得少於三人。

3  依前項規定採混齡編班者，其屬以班級數計算預算編列或補助基準者，仍應依混齡編班

前之班級數核算。

4  第一項增加員額編制衍生之地方主管機關所屬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人事費用，由中央主管

機關補助其超過基本編制員額部分之薪給。

5  地方主管機關應以國民中學學區為範圍，於偏遠地區學校置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

員；其進用人數、工作內容、資格順序、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12 條
 

1  地方主管機關轄內之村、里或部落，未設學校而有下列情形者，應設立國民小學分校或

分班：

一、最近公立國民小學距離村、里或部落辦公處所五公里以上，且無大眾運輸或免費交

通工具可到達。

二、村、里或部落內有國民小學學齡兒童十五人以上。

2  村、里或部落有前項第一款情形，其轄內有國民小學學齡兒童未滿十五人者，地方主管

機關應就下列措施，依序評估辦理：

一、設立國民小學分校、分班或教學場所。

二、安排交通工具或補助交通費及學生上下學保險費，協助學生就學。

三、經家長同意，安排學生住校或寄宿。

3  前項第一款之教學場所，得由村、里、部落或民間提供既有合法建築物，不受國民教育

法第八條之一、建築法第七十三條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及第九十六條應申請核發使用執

照規定之限制。

4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分校或分班，其所需道路、交通、水力、電力、電信及其他相關建

設或資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 13 條
 

地方主管機關得以偏遠地區學校為中心，於學校既有空間、人員及資源外，結合該地區

其他自治行政、教育、文化、衛生、環保、社政、農政、原住民、災害防救之單位或機

關（構）、非營利組織之空間、人員及資源，相互支援與集中運用，以充分發揮學校之

教育、文化及社會功能。
 

第 14 條
 

主管機關應簡化學校之行政流程、監督管理及評鑑作業，降低學校行政負擔；必要時

，行政業務得指定學校集中辦理，並合理調配人力。
 

第 15 條
 

1  主管機關應加強規劃、辦理並就近提供偏遠地區學校教職員所需之專業發展；地方主管

機關辦理專業發展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2  各該主管機關得規劃一般地區學校之優秀教師至偏遠地區學校進行教學訪問，促進教學

交流；其實施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1  偏遠地區學校應結合家長、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對學習需協助之學生，落實預警及

輔導，並提供符合學生學習進度之多元補救教學方式與內容及訂定學習輔導相關措施。



2  前項措施為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之補救教學者，學校所需經費，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全額補助。

3  偏遠地區學校得結合非營利組織、大專校院及社區資源，提供學生學習活動及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學校所需經費，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補助。

4  辦理第一項及前項事項成效卓著者，各該主管機關應予以獎勵，並推廣其成果。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並補助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下列事項；辦理成效卓著者，應予以獎勵

，並推廣其成果：

一、實施混齡編班、混齡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提升教學品質。

二、結合當地特色及資源，豐富課程內容。

三、提供戶外教育，增進學生見聞。

四、提供自主多元學習資源，增進學生自信。

五、依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第 18 條
 

1  主管機關於偏遠地區學校提供住宿設施，供教職員工生住宿者，得減、免收宿舍管理費

、使用費、租金；其設施、設備之相關費用，屬地方主管機關所屬學校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負擔百分之六十，並依財政能力等級酌予提高補助，補助比率最高以百分之九十為

原則；但情況特殊者得全額補助，屬國立學校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經費辦理。

2  前項住宿設施之提供，得採取下列方式為之：

一、興建宿舍。

二、安排寄宿家庭。

三、租借民間房舍。

四、跨校使用宿舍。

3  前二項學生住宿設施之管理、維護、生活輔導人員之配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辦理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狀況調查、研究；其結果得作為調整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政策之參考。

2  中央主管機關為提升偏遠地區之教育水準，應鼓勵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任務編組性

質之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對偏遠地區學校提供課程與教學之研究及行政支援。

3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三年辦理全國偏遠地區教育會議。
 

第 20 條
 

1  校長及教師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且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應給予特別獎

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非偏遠地區學校現任教師經偏遠地區學校請求，並經任職學校同意及主管機關許可者

，得自願在原學校留職停薪借調至偏遠地區學校擔任編制內教師，期間總計不得超過六

年；其待遇及福利，依偏遠地區學校適用之規定，由其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支給；借調

期滿回任原學校，原學校應保留職缺，服務年資應予併計。

3  前項借調期間，該教師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應依公立學校教師退休之規定，按月撥繳

退撫基金。
 

第 21 條
 

1  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待遇條例給與鼓勵久任之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獎金

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

院核定。

2  偏遠地區學校專聘教師、代理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準用前項規定給與



鼓勵久任之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
 

第 22 條
 

1  地方主管機關應協助偏遠地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附設幼兒園招收幼兒仍有餘額者

，得招收當學年度滿二歲之幼兒，不受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有關幼兒與教保服務人員比例

及教保服務人員配置規定之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其行政業務、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準用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前條第一項規定。
 

第 23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1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所稱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指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至少六年。

2  教師因非自願超額調校或裁併校之情事，致未能符合前項規定者，其於原校與新任教學

校之實際服務年資應予併計至少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第 3 條
 

1  本條例第六條所稱偏遠地區學生，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一、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計至少滿五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二、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2  本條例第六條所稱一定名額，指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該學年度經核定師資生名額之百分之

四。但該師資培育之大學偏遠地區學生人數未達核定師資生名額之百分之四者，不在此

限。
 

第 4 條
 

各該主管機關得就偏遠地區學校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控留之員額範圍內，準用本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

，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代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
 

第 5 條
 

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代理教師者，其再聘次數

，不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 6 條
 

本條例施行時已在職之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其任期及連任次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現任期少於四年者，得延長為四年。

二、已連任一次者，任期屆滿後，得依本條例之規定再連任一次。

三、未曾連任者，得依本條例之規定連任二次。
 

第 7 條
 

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於第二次連任時，應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提出校務發

展計畫，報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
 

第 8 條
 

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不受課程綱要有關階段別規定之限制，指國民小學混齡

編班，不受課程綱要所定第一學習階段至第三學習階段學習節數之限制。
 

第 9 條
 

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直升入學，其直升名額比率，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 10 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最近公立國民小學距離村、里或部落辦公處所五公里

以上，指汽車可行駛之最短距離至少五公里。
 

第 11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全額補助之對象，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依中央主管機關

補助辦理補救教學規定需要補救教學者；在高級中等學校，為依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辦理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規定需要補救教學者。
 

第 12 條
 

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非偏遠地區學校現任教師，指在偏遠地區學校以外學校之編

制內專任教師，不包括商調、借調或支援其他機關而實際未在該學校服務之教師。
 

第 13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